
为确保校车的行车安全，切实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特

制定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一、建立校车安全管理机构 

建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校长

是校车服务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副校长具体抓，负责协调、

配合、监督校车公司对日常运营管理的相关事项。及乘车学

生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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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校车运行安全管理台账 

（一）建立健全学生接送车辆安全管理台帐，尤其要完

善校车车况、学生乘车、接送管理制度等台帐资料，保证学

生、驾驶员、跟车教师、校车等每天都有详实的乘驾记录，

对校车行车记录仪及校车内监控生成的信息及影像资料应

保存保管完好。 

（二）在每学期第一周内，校长与班主任老师、跟车护

送老师，班主任与学生及家长等签订校车安全运行和学生乘

车安全管理责任状。 

（三）协调、督查校车公司定期召开校车运行安全工作

会议，认真研究做好学生、校车管理和确保安全运行的对策，。 

三、建立教师随车安全管理制度 



（一）树立安全第一思想，随车老师要加强学生的安全

管理，确保孩子安全。学校每天有专职教师随车，负责乘坐

校车学生上下车和行车过程中学生的秩序与安全。学校要提

前合理编排好接送学生车辆的老师跟车护送值班表，确保每

天学生上学放学乘车途中都有一名责任心强的老师负责全

程护送，维护上下车秩序。随车教师必须认真填写随车记录，

跟车护送记录必须在本人完成接送任务亲笔签字后方可交

接，要做到前后衔接，一张不缺。 

（二）要预防和坚决制止校车驾驶员酒后开车、疲劳驾

车、超员超速和车辆带病上路等不安全行为，主要由随车老

师负监督责任，一经发现要报告学校领导并协助有关部门严

肃查处。 

（三）积极参加校车应急预案演练，确保有事故发生时

能够迅速开展工作，尽力减少对学生的伤害。熟练掌握随车

配备好的车载消防及急救器材，遇事沉着冷静，努力把损失

降到最低程度。应积极学习必要的安全救护知识，掌握初步

医疗急救技能，能够熟练使用安全急救箱内物品。 

四、科学规划制定校车运行计划 

（一）落实责任，职责分工明确。根据校车运行需要，

明确有关人员分工及职责。落实各班主任老师、值班教师、

跟车护送教师、校车驾驶员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岗位职

责，做到职责公示、分工到人。 

（二）学校科学严密地制订学生乘车安排，认真确定每

辆校车的学生乘载数。要根据接送车辆核载人数以及学生居



住地分布等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校车的乘载人数，做到定

人、定车、定线路，从源头上杜绝学生接送车辆超员现象。 

(三)严格按照审批的行车路线行驶，在固定停靠点停车，

保证接送学生的时间。校车运行实行学习日每天上学、下学

时间早接晚送。具体时间由学校根据上级要求调整。 

五、校车日常运行管理规定 

（一）校车日常集中停靠在学校指定位置，不得影响学

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 

（二）校车实行编号管理，校车早、晚出车由校车公司

任命的队长负责调度，学生到校后，司机完成行车后检查维

护后按照校车公司规定执行操作。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校车

校内停车期间不得动用。 

（三）日常行车，随车教师负责管理乘车学生，必须携

带乘车学生花名册（含家长联系电话）。校车接学生到校后，

司机会同随车管理教师共同确认车上无学生后，校车在校内

停车位停车，随车教师每天接送学生后负责记录行车情况并

填写交接记录。随车负责管理的教师与学校签订行车安全责

任状。 

六、校车的配备及驾驶员的管理规定 

校车公司为学校配备的校车须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及校车使用技术标准提供。校车驾驶员各项资质条件须达到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留存校车驾驶员有关资料，

并将相关资料交送教体局安监科备案。 

（一）校车公司具体负责司机的招聘、培训和人员管理



及校车维护保养等工作。 

（二）校车驾驶员必须身心健康，热爱工作，具备《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驾驶资格及必备条件，驾驶技术良

好，安全驾驶意识强，平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责任心

强。 

（三）积极参加业务学习、安全学习及培训，自觉遵守

校车驾驶员工作纪律，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服从学校工

作调度，牢固树立“为教育教学服务”思想，不准借故拖延

或拒不出车。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之规定，校车驾驶

员须按时接受审验，并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校车驾驶员与主管单位签订《校车驾驶员安全责任书》。 

（四）严格遵守校车驾驶员工作作息时间要求，按时上

岗，有事情必须提前 1天请假，工作中不得擅离职守，接送

时间以学校规定为准，按照规定时间出车收车。 

（五）在驾驶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格遵守校

车规定速度行驶，不超速行驶、不超员驾驶，不开违章车、

赌气车、疲劳车、英雄车，礼让三先。 

（六）在行驶过程中严格按照校车路线行驶，不准更改。

上下学生时一律停靠在安全、宽阔的地点，车未停稳禁止学

生上、下车。有特殊情况要及时请示。接送学生的过程中，

校车行驶速度不准超过每小时 40公里。 

（七)开车时精力集中，不吸烟，不攀谈，不接不打私人



电话，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停车接听。严禁工作时间饮酒；不

准酒后驾车；不准私自将校车转交他人驾驶；驾驶过程中带

好驾驶证、行驶证等其他相关证件。要预防和坚决制止校车

驾驶员行车时的违法违章行为，由跟车老师负监督责任，一

经发现要报告学校领导，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八)不准拒载应乘校车的学生；不得利用校车干私活，

不准利用校车揽客，除按要求乘车的学生和护送教师之外，

驾驶员不得私自允许其他人（包括教职员工）搭乘校车。 

(九)校车接学生到校后，按照学校要求停车、上下学生，

待校车当日班次运行结束，驾驶员会同随车老师共同确认车

上无学生后，校车在校内停车位停车。驾驶员在校内行驶车

速不能超于每小时 5 公里，并注意避让学生。 

（十）熟悉并学习必要的安全救护知识，积极参加行车

安全应急预案演练，配备好必要的车载消防及急救器材，遇

事沉着冷静，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七、突发情况的处理 

（一）如遇有恶劣雨雪雾天，校车公司要及时和学校联

系以确定是否停运。行驶过程中如果突遇极端灾害天气，须

立即靠边停车、保护学生并征求学校领导意见，待天气好转

后方可继续行驶。 

（二）校车因发生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时，学校应及时协

调驾驶员或者驾驶员主管部门设法调用别的合格车辆应急

接送，确保学生上学放学不受影响。 

（三）在接送学生上学放学途中遇不可抗拒之车祸发生，



应先急救伤患人员，尽快做好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如有突

发事件，首先立即报告学校主要领导，迅速启动突发事故应

急预案，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八、认真制定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学校要针对学生接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制订应

急处置预案，并进行定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在最短的时间里最有效地组织抢救并进行善

后处理。在第一时间内向街道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职

能部门上报事故情况，以便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保持社会稳定。 

九、完善监督，齐抓共管 

（一）学校要提醒校车公司督促驾驶员按规定时限参加

机动车验审和驾驶员的培训、审验。 

（二）学校应当对学生、学生家长、班主任教师、随车

教师和校车驾驶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和教育，形成人人有

责、齐抓共管的良好机制。 

（三）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对教职工乘车管理进行评价。

凡因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力和给学生接送车管理工作带来消

极影响的要实行追责，造成交通伤亡事故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依纪进行责任追究。 




